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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长宁区人大财经委、常委会预算工委关于对长宁区 2023

年预算（草案）的初步审查意见》处理情况的报告

区人大财经委、常委会预算工委：

按照《预算法》规定和区人大的统一安排，区财政局于 2022

年 12 月 1 日向区人大财经委、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作了《关

于<长宁区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预算（草案）的报告>

的解读》的专题汇报。12 月 15 日，区人大财经委研究提出了《关

于长宁区 2023 年预算（草案）的初步审查意见》（下简称《初

步审查意见》）。我局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学习研究了《初步审查

意见》，并对报告和草案作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，现将有关处

理情况简要报告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要拿出更有力有效的举措稳增长”

我们将充分吸纳《初步审查意见》的建议，把稳增长放在更

加突出位置。围绕抢抓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和城市数字化转型

两大战略机遇精准施策，支持健全完善产业生态，提升产业能级，

增强发展后劲。全面落实减税降费、财政补贴、金融支持等惠企

举措，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，集中力量提振长宁企业发展信心，

努力推动经济快速恢复向上向好。

二、关于“应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编制预算”

我们将充分吸纳《初步审查意见》的建议，2023 年继续坚

持政府过“紧日子”长效管理机制，勤俭办一切事业，把更多资

源聚焦于深入实施重大战略任务、保障和改善民生、深化重点领

域改革和加强薄弱环节上。进一步加强政府性资源统筹，更有力

保障本区重大决策部署和重大战略任务所需资金，更有力支持长

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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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“需大力推进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”

我们将充分吸纳《初步审查意见》的建议，进一步加强绩效

评价结果同政策调整、预算安排的有机结合。积极推进绩效评价

结果转化应用，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相挂钩。

同时进一步加强事前绩效评估，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关卡前移，有

效推动预算编制科学合理性。

以上情况，特此报告。

长宁区财政局

2022 年 12 月 23 日


